附件1
平顶山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

先进单位拟表彰对象名单

（30个）

1.综合办公室

2.纪工委监察工作办公室

3.党群工作部

4.政策研究中心

5.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6.科技创新局

7.创新创业服务园区

8.皇台产业园区

9.平顶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

10.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

11.财政局

12.尼龙新材料产业园区

13.沙河产业园区

14.河南省智能矿山及智能洗选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河南中平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5.河南伟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6.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17.应急管理局

18.市场发展服务中心

19.消防救援大队

20.遵化店镇霍张村
21.人力资源管理局

22.农业农村和社会事务局

23.遵化店镇

24.平顶山市公安局水上分局

25.平顶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五大队
26.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7.河南平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28.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9.海粮农业科技（平顶山）有限公司

30.库柏爱迪生（平顶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